大连市金融业联合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本会会员管理，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本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实行会员制。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本会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加入本会。

会员享有并履行章程规定的权利、义务，践行章程规定的宗旨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依法自治秩序。

第三条 本会活动地域为大连市，会员分布应当与本会名称、业务范围、活动地域相一致。

第四条 本会的会员为单位会员。

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可以作为单位会员加入本会。单位会员应具有法人身份，由其法定代表人作为其代表参加本会活动，特殊情况可书面委托单位其他负责人出任代表；单位会员代表调整，应由单位会员出具授权委托书并通知本会。

第五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三)在本会的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经有关部门审批依法取得法人地位的与本会业务相关的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法人;

（五）虽不专业从事金融行业，但对大连金融行业业务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并愿意热心支持本会工作的其他有较大影响的单位。

第六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第七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的活动；
    (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八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四)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五)按规定交纳会费； 

　　(六)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七)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条 会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表决通过，给予下列处分： 

（一）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暂停行使会员权利；

（四）除名。
第十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
第十一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一）2年不交纳会费；
（二）2年不参加本会活动的；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被除名后或者自动丧失会员资格，其在本会相应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会员自动丧失资格的，经理事会集体研究讨论通过。
第十三条 本会秘书处负责会员信息管理、置备本会会员名册，登记会员信息，妥善保存会员相关档案。会员情况发生变动，应当及时修改会员信息，并向会员公告。换届后及时更新会员名册，报送民政部门存入社会组织登记档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2024年9月11日第二届第五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